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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中壢高商 2026 年日本教育旅行實施計畫  
一、計畫目標： 

(一) 拓展國際視野並深化跨文化理解 

透過日本教育旅行融入學校本位課程，讓學生實地體驗當地的教育、歷史

與文化，增進對多元文化的尊重及理解，提升全球化視野與國際競爭力。 

(二) 強化國際交流能力並促進全面成長 

透過與日本學校的交流互動，使學生培養語言能力、國際禮儀與溝通技

巧；並藉由團體生活與合作任務，提升自我成長、責任感與團隊精神，奠

定面對未來國際社會的核心素養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學前及國民教育署、桃園市教育局。 

三、承辦單位：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。 

四、實施對象：本校高一～高三日間／進修部學生對日本文化有興趣且願意主動學

習之學生。 

五、出訪時間：2026 年 5 月 24 日(日)至 2026 年 5 月 29 日(五)，共計 6 天 5 夜。  

六、預定行程：（正式行程俟招標完成後另行公告）  

2026 暫定參觀景點：心齋橋、道頓崛、大阪環球影城、清水寺、祇園花見小路、金

閣寺、北野異人館、阪神甲子園球場棒球賽、天王寺動物園、

通天閣等。  

學校交流：京都福知山高校交流。  

2026 日本教育旅行預定行程  

 地區 行程 

5/24 大阪 壢商→桃園機場關西機場→心齋橋、道頓崛 

5/25 大阪 大阪環球影城 

5/26 京都 清水寺、祇園花見小路→金閣寺 

5/27 京都 京都福知山高校交流 

5/28 
神戶 

大阪 
北野異人館→阪神甲子園球場(阪神虎 vs 北海道火腿鬥士)  

5/29 大阪 天王寺動物園、通天閣→關西機場桃園機場→壢商 

七、 參訪學校特色： 

【福知山高校】：西元 1900 年成立，位於京都府福知山市，為當地歷史悠久的名

校之一。學校設有綜合科學課程，並且在文學、科學、體育等

領域均有卓越表現。福知山高校致力於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，

並且與國內外多所學校保持友好交流。 

八、 行程特色： 

(一) 參訪日本優質學校：安排於學校食堂用餐、與日方學生入班上課、參觀社團

活動課等。 

(二) 多元學習體驗：參訪清水寺、金閣寺等歷史文化名勝、城市探索、體育賽事

體驗…等活動。 

(三) 景點兼具自然與人文、歷史與現代等。  

九、 假別與參加義務  

(一) 假別：參加活動之學生一律以公假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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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參加義務： 

1. 全程準時出席行前講習/說明會，旅途中遵守師長指示與各項集合時間。 

2. 依分組完成任務（如致詞、表演、攝影等）並確實填寫學習單。 

3. 參訪日方學校服儀端正（整齊制服含外套、不得穿拖鞋涼鞋），返臺後

於期限內繳交 500 字心得。 

十、 報名資格：  

(一) 對日本教育文化有興趣者。 

(二) 德行優良、身心健康，具有良好國際禮儀、學習精神及尊重團體紀律者。 

十一、 錄取名額與方式： 

(一) 名額:總計 32 名（含弱勢生 2 名），另取候補 5 名。若報名人數未達 16 人

則取消辦理。 

(二) 錄取方式：初審合格者將依複審條件擇優錄取： 

1. 報名動機。 

2. 高中英／日文成績（無日文成績者以英文為準）。 

3. 語言檢定證明（需繳影本）。 

錄取名單將公布於校網。 

十二、 費用說明： 

(一) 團費：約新臺幣 55,000 元。  

1. 團費約新臺幣 55,000 元（依招標結果調整）。 

2. 無自費行程，含食宿、交通、門票、領隊與司機費、旅責險與醫療險

等。 

3. 國教署及桃園市教育局將補助 30位學生之機票費用，每人補助 6,000 元 

(二) 弱勢學生補助 

1. 補助額度為 55,000 元；若有不足需自行補差額。 

2. 資格含低收、中低收、原住民、身心障礙（需檢附證明）。 

(三) 經繳費後，若不克參加，依觀光署之定型化契約辦理。  

(四) 護照費用需自理。 

(五) 繳費方式： 

1. 錄取者須於 115 年 2 月 27 日（五）前繳交訂金 10,000 元至出納組（逾

期視同放棄）。 

2. 餘款於招標完成後分兩期繳納。 

十三、 行前課程與成果繳交：經錄取之學生，均需全程參加 114 學年度國際教育精

進計畫—國際交流事前課程訓練、語言、國際禮儀及安全講習等行前課程，

並配合排練表演節目；出訪前後應依規定書寫學習單繳交國際交流處，以利

發予參加活動之證書；參加活動者以公假處理。 

十四、 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請至國際交流處領取學生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（如附件 

一、二），或至校網:「首頁/行政單位/國際交流處/最新消息」自行下載表

件，填寫後於 115.1.12（一）前，將附件一、二裝訂一份，繳交至國際交流

處，逾期不受理。 

十五、 本實施計畫陳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